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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单位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批盖章 吴泽桐 

等级 特急 ·明电 梅市府办明电〔2017〕98号 梅机发   号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梅州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升促建”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

升促建”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实施。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科技局反映。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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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以升促建”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十二次党代会和 2017 年广东省创新发展

大会精神，实现 2020 年国家级高新区地市全覆盖目标，根据科

技部《关于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科发高〔2009〕379 号），结合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高新区）评价体系要求，发现并

有针对性地完善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梅州高新

区）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进一步提升梅州高新区创新发展能力，

做到“以升促建”，有效推动梅州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特

制定此工作方案。 

一、出台《梅州高新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全力打造创新型

特色园区的建设实施方案》 

以部分先进国家高新区为标杆园区，结合国家高新区评价标

准及我省创新驱动“八大抓手”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对标杆园区

的分析，找出梅州高新区的差距和问题，寻求突破路径和措施，

明确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重点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新型

研发机构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孵化育成体系建设、自主核心技

术攻关、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科技金融结合，以及管理体制机制

创新、政府服务创新能力建设、开放创新、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



 

 
·３· 

提出具体措施，指导梅州高新区未来三年的具体工作，争取用三

年左右的时间使梅州高新区创建成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 

时间要求：2017 年 8月 

二、出台《梅州高新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全力打造创新型

特色园区的若干政策措施》 

结合《梅州高新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全力打造创新型特色

园区的建设实施方案》，出台《梅州高新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全

力打造创新型特色园区的若干政策措施》，完善高新区创新发展

政策体系，明确政策扶持范围、扶持金额、扶持对象等，形成政

府引导、企业主体、全社会参与的“以升促建”工作态势。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 

时间要求：2017 年 12 月 

三、推进“以升促建”系列重点工作 

围绕梅州创建国家高新区的重点任务，相关咨询服务机构开

展全链条咨询辅导，确保“以升促建”落到实处。重点开展如下

工作： 

（一）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 

结合高新区自身特点，选择 2—3个特色产业作为发展重点，

引导各类创新资源专业化集聚，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多层次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构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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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产业生态系统。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局、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市科技局 

协助单位：相关咨询服务机构 

时间要求：该项工作长期开展，2019 年 12 月前有明显阶段

性成绩。 

重点开展：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建设及申报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及申报 

省级/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及申报 

（二）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 

做好高企和高企培育库企业的创新监测和跟踪辅导工作，尽

快实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区规上企业 50%的目标，加快实施

省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计划，不断提升梅州高新区内高新

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培育大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市科技局 

协助单位：相关咨询服务机构 

时间要求：该项工作长期开展，2019 年 12 月前有明显阶段

性成绩。 

（三）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全力推进高新区内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尽快实现年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上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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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前实现建成 1—2 家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应用技术攻关，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市科技局 

协助单位：相关咨询服务机构 

时间要求：该项工作长期开展，2019 年 12 月取得阶段性成

绩。 

重点开展： 

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及申报 

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及申报 

（四）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建设高新区科技服务聚集基地，加强中小微企业公共创新服

务平台建设，2019 年 10月前新建 2—3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健

全高新区技术转移体系，推进科技金融融合创新。完善高新区孵

化育成体系，推动孵化载体“增质提效”。2019 年 10月前建成 3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市科技局 

协助单位：相关咨询服务机构 

时间要求：该项工作长期开展，2019 年 10 月前取得阶段性

成绩。 

重点开展：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及申报 

省级/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建设及申报 



 

 
·６· 

（五）优化园区创新环境。 

结合区域产业需求，完善道路交通、绿化、美化、亮化、环

保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营造创新创业文化，

树立崇尚创新、创业致富的价值导向。 

责任单位：梅州高新区管委会 

时间要求：该项工作长期开展，2019 年 12 月前高新区基础

设施实现较大的提升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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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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